附件1

报价须知

资质要求：
1.投标人为生产厂家应具有符合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政策法规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，生产许可范围至少包含II类医疗器械；投标人为非生产厂家应具有符合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政策法规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，经营范围至少包含II类医疗器械；

2.投标产品需具有符合《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》等政策法规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II类医疗器械注册证；

3.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

4.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（非法定代表人适用）；

5.供应商授权代表身份证（非法定代表人适用）；

6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（提供承诺函）；

7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（提供承诺函）；

8.近五年内参选单位（包含母公司和子公司）无重大行贿犯罪记录，无重大负面新闻（提供承诺函）；

9.参选单位（包含母公司和子公司）从未受到过国家行政部门处罚（提供承诺函）；

10.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失信名单，提供查询截图。

以上资料均加盖单位公章
二、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
（一）采购内容：

1.医用显示器1台
2.最高限价为50000.00元（大写：伍万元整），
3.★货物要求

	技术指标
	具体技术要求

	亮度和曲线自动校准
	显示器具有亮度及曲线自动校准功能，完全符合dicom3.14标准，并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证明材料

	参数
	≧21.3英寸，分辨率≧2048×1536，点距≦0.2109×0.2109mm 

最大亮度≧2000cd/m²，最大校正亮度≥1000cd/m²，对比度≧1700：1，响应时间≦20ms，可视角度≥178°，并提供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定委员会（CNAS）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定委员会（CNAS）的检测报告

	
	

	亮度均匀性
	显示器具有亮度均匀性调节功能，确保全屏幕亮度均衡，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证明材料

	灰阶
	灰阶≧16384(14bit)，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证明材料，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证明材料，提供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定委员会（CNAS）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，盖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定委员会（CNAS）公章的检测报告

	视频输入端口
	DVI-D×1、DP×1，提供产品说明书内显示器接口示意图(并加盖公章) 

	显卡
	提供双头PCIe接口专业显卡，显卡内存≧1G

	观片灯功能
	显示器具有自动切换阅片灯模式的功能，可通过触控按键快速打开观片灯模式，方便医生查看胶片，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证明材料

	认证
	产品获得CCC认证，获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（GB21520-2015）认证

	原厂生产
	投标产品为原厂生产，非OEM产品，3C认证证书上制造商名称和生产企业名称须一致。


（二）★服务要求

1.交货期限及地点：

1.1项目履约期限：合同签订后，10日内完成货物的配送,交付采购人验收、试用。

1.2交货地点：汉源县中医医院。
2.质量要求：

2.1供应商需提供全新的货物，表面无划伤、无碰撞痕迹，且权属清楚，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。

2.2送交货物上均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志。

2.3货物制造质量出现问题，供应商应负责三包（包修、包换、包退），费用由乙方负担。乙方须对所提供的产品质量负责。

2.4质保期为3年。
3.付款方式：

3.1完成验收后，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合同的全额发票，采购人在收到后30日内，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100%的款项。

4.报价要求：

4.1本项目报总价，供应商报价应包含所有货物及所有货物配套线材，搬运费、物流费、税费、以及保修期内可能发生的各项费用等，采购人不再支付合同金额以外的其它任何费用。
提交报价文件即视为接受前述要求及条件。
三、报价要求及定标

供应商应根据采购项目要求，提出一次性不得更改的价格。
询价评审、定标原则：在每份询价响应文件符合询价采购文件各项要求的情况下，以报价最低者为成交供应商；在此基础上报价若相同的，以信誉资质最优者为成交供应商。
